附件2

望谟县2026年择优聘用“三支一扶”人员
体检须知

1、 体检时间
2026年1月19日。
二、体检有关事宜
（一）体检集中时间及地点。体检对象务必于2026年1月19日（星期一）上午7:30前到达望谟县人力资源市场（望谟县财政局一楼）门口集中。不按时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，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。
（二）体检费用及体检结果复查。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及贵州省有关规定等执行，体检费用由体检对象自理。体检过程中，如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增加项目进一步检查才能做出诊断的，由领导小组安排体检对象进行检查。体检结束后，体检对象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，可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查申请，超过时限申请复查的不予受理。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。
（三）体检持证要求。体检对象凭有效《居民身份证》原件（用于核实身份和提取本人照片）参加体检，证件与本人不符的，不得参加体检。体检对象务必注意到达时间及乘车路线，提前做好出行准备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体检注意事项：1.体检前1日内，请体检对象不要进食高脂肪和油腻的食物，以保证血液化验的准确性；不要饮用酒类及其他含酒精的饮料，避免剧烈运动。2.体检前1日晚22:00后须空腹，禁食、禁水。请体检对象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。3.体检当日早晨，请勿饮水和进食，待做完部分检查项目（采血和B超）后，方可进食；女性体检对象生理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，待生理期完毕后再补检。4.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务必事先告知引领员和体检医生，勿做X光检查和妇科检查，如隐瞒身体状况造成一切后果，由体检对象本人自负；体检对象须注意个人卫生，以免影响体检结果。
（五）体检过程管理。体检对象自体检当日集中报到起至离开体检区域，一律禁止以任何理由使用手机及其他具有通信、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，一经发现，暂停其后续体检项目，并取消该体检对象进入下一环节资格。体检期间，严禁体检对象亲属、朋友陪同。
（六）体检结论将在望谟县人民政府网（http://www.gzwm.gov.cn/）进行公示，不再电话通知体检结论相关事宜，请各位体检对象密切关注。
（七）本次体检工作接受纪检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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